美术品经营单位备案办事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美术品经营单位备案的申请和办理。

二、申请事项

事项：美术品经营单位备案。

分项：备案、变更、注销、补证。

三、法规依据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7号）；《美术品经营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；《文化部关于加强艺术品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文市发〔2011〕55号）；《文化部关于落实“先照后证” 改进文化市场行政审批工作的通知》（文市函〔2015〕627号）
四、实施机关

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美术品经营单位备案工作。

五、备案数量

无数量限制。
六、备案材料

（一）提交材料
除当面提交外，备案材料可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政务等途径提交，也可委托代理人提交，经受理窗口现场确认后，当场办理：

1.申报资料按本办事指南申请表载明的顺序排列；

2.申请材料的复印件应清晰；

3.所有材料为A4大小，有特殊规定除外;
4.提交原件供受理人员比对复印件;

5.由委托代理提交的，应出具申请行政许可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。
（二）材料清单

1.备案和变更
（1）营业执照副本（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）复印件。
（2）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，营业执照（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）已载明姓名及身份证明编号的，可以不用提供。
2.注销

依申请注销，受理人员应当核对以下材料：

（1）注销申请书；

（2）原美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表（加盖文化行政部门公章）。
3.补证

（1）营业执照副本（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）复印件；

（2）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,营业执照（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）已载明姓名及身份证明编号的，可以不用提供。

七、决定公开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，在实施机关官方网站上公开审批结果。

八、备案时限

受理期限：当场受理。申报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当场予以受理；不符合条件的，当场一次性告知相对人；当场未予答复的，视为受理。
办理期限:当场办结。
十、备案文书
美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表（加盖文化行政部门公章）
十一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不收费。

十二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
（一）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

1.依法享有知情权、陈述权、申辩权；

2.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；

（二）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

如实向文化行政部门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十三、联系方式
（一）办理地点

1.部门名称：

2.部门地址：

（二）办理时间

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公布。

（三）咨询途径

1.窗口咨询：（地址）

2.电话咨询：（电话）

3.网上咨询：（网址）

4.信函咨询：（通信地址）

（四）投诉监督

电话：

邮箱：

附录

办事流程示意图











美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表

  1.备案主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:            
	名称
	

	经济类型
	

	住所
	

	电话
	
	传真
	

	邮政编码
	
	电子邮箱
	

	执照或证书注册日期
	
	执照或证书注册号
	

	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
	
	有效证件号
	

	注册资金
	


2.经营类型
	收购□ 销售□ 经营□ 经纪代理□ 展览展示□ 拍卖□ 租赁□
鉴定□ 评估□ 进出口□ 


3.经营品种
	行为艺术□ 雕塑雕刻□ 装置艺术□ 摄影□ 工艺美术设计□ 

观念艺术□ 书法篆刻□ 授权衍生□ 绘画□ 影像新媒体□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机关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本备案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备案机关留档，一份交经营单位作为备案证明。
受理人员查验备案材料





申请材料包括：


营业执照


身份证明





需要


补正材料





材料符


合要求





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











申请人提交材料





一次性告知申办人补正全部资料





备案材料


查验结果





予以备案的，申请人当场领取《美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表》（加盖文化行政部门公章）





受理





核对材料





当场作出决定，不予备案的说明理由








归档








